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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1〕145 号 

关于印发《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 

培训工作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（室、馆、中心）、直属单位： 

《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培训工作办法》已经 2021-2022

学年第 2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央财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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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培训工作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

用，全面提升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指导能力，贯彻研究生指导教师

立德树人职责，打造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生指导教师队

伍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》

（教研〔2018〕1号）、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

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 号）、《教

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

1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研究生导师（以下简称导师）培

训工作经验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导师培训工作的对象为全校在职在岗的研究生导

师，仍在我校承担研究生全过程培养职责的校外兼职导师也应参

加导师培训。 

第二章 组织方式 

第三条 导师培训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，以明确导师

立德树人职责为核心，以强化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意识

和提升导师指导水平为目的。 

第四条 导师培训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：政治理论学习、国

情教育、法治教育、导师职责、师德师风、研究生教育政策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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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管理制度、指导方法、科研诚信、学术伦理、学术规范、心理

学知识等。 

第五条 新增导师上岗培训工作由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

统一组织，培训方式为集中授课和交流研讨，原则上每二年一次。

无故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，取消其指导研究生资格。 

第六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须定期组织对本单位导师的培训

工作，原则上每年应不少于一次。培训方式由培养单位自行决定，

可采取（但不限于）专家报告、经验分享、学习研讨等形式。无

故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，应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至少一

年。对于多次未参加培训的导师，应有进一步的惩戒措施。外聘

兼职导师多次未参加培训的，应取消其导师资格。 

第七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须自主制定导师培训的相关规定

并建立惩戒机制，经单位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向全体教师公布。 

第三章 附则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

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24日印发   


